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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药品零差价政策是新医改方案的重要工作，是我国

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关键环节（王跃平等，2011）。药品

零差价政策实施后，医疗机构的所有药品经过统一招标，按

照进价销售给患者，由公共财政补贴药品的配送费用，以及

医疗机构的药品销售利润损失。药品零差价政策的实施在一

定程度上减轻了城乡居民的医疗负担，对于缓解“因病致贫、
因病返贫”现象起到积极作用。然而，在运行过程中也出现了

一些新问题。本文就药品零差价政策运行过程中遇到的新问

题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促进新医改方案的实施。

一、药品零差价政策的发展历程
为了维护公立医疗机构的运行和发展，国家允许医院在

药品进价的基础上，按照不超过 15%的加成率出售给消费

者，药品销售利润则留给医院(成刚等，2011)。在随后医疗机

构市场化的改革过程中，各级医疗机构纷纷将销售药品作为

增加收入的重要来源。医院平均 60%的收入来源于药品销

售，中等规模和比较小的医院，其药品销售收入占其总收入

的比例甚至高达 70%-80%（朱恒鹏，2007）。以药养医政策影

响了医疗机构的公益性质，导致“看病难、看病贵”现象比较

严重（王浩林，2012）。
为了切断医疗服务供方与药品销售之间的利益联系，北

京市于 2006 年 12 月在全国范围内首先进行了“药品零差

价”政策的试点。与该政策相配套的有三个政策，即基本药物

制度、药品统一采购及配送制度，以及收支两条线政策。北京

市政府制定 312 种基本药物，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仅被允

许供应基本药物目录内的药品。医疗服务机构按照药品的进

价进行销售，政府按照药品进价的 15%给予补贴。2009 年 8

月国家发改委等 9 部委发布了《关于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

的实施意见》，要求两年内在全国基层医疗机构实施国家基

本药物制度。随着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强力推行，药品零差

价政策也于 2011 年底在全国基层医疗机构实施。

二、药品零差价政策运行中出现的问题
从实施以来，药品零差价政策对于降低医疗费用，保障

居民用药可及性有着显著效果。然而由于财政补贴负担等方

面的问题，药品零差价政策的施行效果得以效果。具体来说：

（一）药品零差价的财政补贴负担较重

药品零差价政策实施后，当地政府负责对医疗机构的药

品零差价销售进行补贴。由于基层医疗机构的收入主要依靠

销售药品，所以，药品零差价补贴的金额巨大，

需要大量的公共财政支出，政府财政无法长期

负担。比如浙江省海宁市经济实力较强，位居全

国百强县第 22 位，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高于浙

江省的平均水平。实施药品零差价政策之前，大

多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的药品收入占总收

入的比例达 70%，有的达到 80%以上。海宁市 2009 年全部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站）的药品收入是 1.86 亿元，其中利润达

到 9400 万元。而海宁市财政表示仅能够补偿 500 万元。实施

药品零差价政策后，浙江省财政每年用于药品零差价政策的

补偿费用需要 100 亿元以上，浙江省财政表示无力负担。
（二）极大降低了村卫生室的收入

新医改实施后，国家对农村医疗机构的补偿主要投向了

乡镇卫生院，而给予村卫生室的补偿力度明显不够。比如安

徽省，对于村级医疗机构医护人员的工资待遇为，每服务

1200 人口，省财政每年补贴 8000 元。依此计算，则村级医护

人员的月工资为 500 元。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网络维护费

用，每月需要 300 元；新农合使用的电脑票据等，每月需要

400 元；村卫生室的电费月均为 500 元；相关部门如环保、物
价、食品药品监督等的收费，平均每月近 450 元。以上这些费

用，没有任何财政补贴，由村卫生室负担。而村卫生室进行规

范化建设所需的资金，则采取以奖代补、或者定额补贴的方

式予以部分解决，或由村医个人集资全额负担。建成运营后

的村卫生室，由村医自负盈亏。村卫生室的运营比医改前更

为艰难，加大了村医以盈利为就医导向的程度。
表 1 是安徽省肥西县严店乡三元村卫生站药品零差价

前后收支情况。三元村卫生室是县政府实施的民生工程项

目，县财政补助 4 万元，村医集资 2.6 万元。肥西县于 2009

年 12 月 1 日在全县所有的乡村医疗机构实行药品零差价政

策（该县取消个体诊所和民营医院）。在政策实施前的 2009

年 11 月，三元村卫生室的村医每人月工资 1057 元，而 2010

年的 1 月，剔除村卫生室的运作费用之后，则人均工资下降

为 93 元。这就迫使村医以盈利为导向，提高工资收入，并收

回村卫生室的建设投资。课题组在安徽省、河北省和福建省

等地的调研，也遇到了同样情况。

（三）基层医疗机构的药物品种较少

2009 年实施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管理办法》规定，基

表 1 肥西县严店乡三元村卫生站药品零差价实施前后运行情况 单位：元

注：（1）费用支出项目包括药费、水电、车费杂费开支、发展基金、福利基金；（2）自 2009 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药品零差价政策。

内容提要：药品零差价政策是政府为了降低医疗费用，切实保障居民

生命健康的重要举措。然而，由于财政补贴负担等问题，药品零差价政策效

果得以削弱。本文通过分析药品零差价政策的发展历程，深入剖析药品零

差价政策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药品零差价 新医改方案 基层医疗机构

本文是卫生部“农村卫生体系构建研究”、教育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与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两制衔接研究”和国家社科基金“农民工市民化的

障碍与途径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药品零差价政策实施中出现的问题与对策

秦立建 王 震 蒋中一

·观察思考·

28

DOI:10.19851/j.cnki.cn11-1010/f.2012.02.012



层医疗机构基本药物的品种为 307 种。实际上，我国地域广

大，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中的 300 余种药品，已经无法完全满

足我国不同地区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需求，不利于基层医疗

卫生防护网络的建设。据调查，国家基本药物规定的 307 种

药品中，适合广西柳州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用药的只有 210

种。该市于 2010 年 7 月增补了 93 种药品，以儿科、妇科、慢
性病等专科急需用药为主，缓解了专科用药紧缺的状况，但

是仍然未能完全满足当地城乡居民的基本用药需求。
本课题组在调研中还得知，实施药品零差价政策之前，

北京市亚运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日常用药有 1000 个品

种，基本能够满足当地居民的需要。实施药品零差价政策时，

该中心按照要求将药房的近 1000 种药品下架，换成基本药

物目录内规定的 300 余种药物。城乡居民大部分医疗需求

无法得到满足，导致社区医疗机构的病人被迫流向大医院

治疗。实际上，亚运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其所属的社区

卫生服务站，基本药物实施后，同期的门诊量同比下降了

15%-20%，而附近中日友好医院的门诊量却上升了 30%。
（四）集中药品招标抬高了基层医疗机构的药物采购价格

实行药品零差价政策后，基层医疗机构的药品必须经过

集中招标才能获得。集中招标的方式不仅无助于降低药品价

格，而且大幅度地提高了药品价格。经验研究表明，医院的卖

药收益由四部分组成：政策规定的进销差价、药厂公开返还

给医院的的折扣（明扣）、医药企业和医院私下约定的折扣（暗

扣），以及包括医生在内的相关人员拿到的回扣。药品集中招

标只能减少政策规定的进销差价、药厂公开返还给医院的折

扣这两部分回扣，无法消除医药企业和医院私下约定的暗

扣、医生在内的相关人员的回扣。药品虚高的根源在于药品

购销过程中医疗机构的双头垄断，而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制度

进一步加强了医疗机构的双头垄断地位，抬高了药品价格

（朱恒鹏，2007）。
比如克林霉素磷酸酯是一种常用的消炎药。山东鲁抗辰

欣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克林霉素磷酸酯注射液，规格为每支

0.3 克 2 毫升。在没有实行统一招标购药制度的山东省济南

市某基层医疗机构，从济南市的医药批发公司直接进药，每

支的价格为 0.6 元。该药品在北京地区的中标价达到 11 元，

医院加上 15%的利润加成，零售价为 12.65 元。此种药品在

上海市的中标价是 12.8 元，天津市的中标价是 11.13 元，黑

龙江省的中标价是 11.5 元，医院的零售价均超过 12 元。这

种药品从出厂价到医院零售价的中间利润高达 2000%以上，

而用于各种回扣的金额达到 7 元多。

三、完善药品零差价政策的建议
针对药品零差价政策运行过程中存在的如上问题，可提

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允许基层医疗机构销售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外药品

世界卫生组织（WHO）于 1977 年首次提出了“基本药物”
（Essential Drugs）的概念。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基本药物

目录里共有 312 种药品，主要是为了满足极端贫困国家的基

本医疗需求，那些国家基本没有药品生产能力。中国目前的

经济发展状况与那些国家当时的情况有天壤之别，我国现在

共有近 5000 家药品生产企业，生产能力非常充足，不存在常

用药品短缺的问题。随着我国药品生产能力的增强，城乡居

民用药的选择余地增加，城乡居民的医疗服务利用水平得到

明显提升。因此，应该允许基层医疗机构销售国家基本药物

目录之外的药品，鼓励城乡居民使用基本药物，并提高医疗

保险对基本药物的补偿比例。
（二）加强对村级医疗机构的财政补贴

村级医疗机构处于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的底层，

对农村居民的保健预防、疾病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等工作起

着重要作用。但是，公共财政对村级医疗机构的投入非常有

限，在村级医疗机构的筹资来源中，2006 年公共财政的投入

只占 1.9%，基层医疗机构主要依靠自身的收入维持运行（林

万龙，2008）。在新一轮的医疗改革中，各地对农村卫生工作

支持的重点是乡镇卫生院，而对村级医疗机构的支持力度明

显不足，村卫生室的运营比医改前更加艰难，加大了村医以

盈利为就诊导向的程度。因此，应该加强公共财政对村级医

疗机构的投入，除了给予药品零差价补贴之外，更重要的是

补偿村级医护人员的收入，以及村卫生室的水、电、计算机信

息系统等的日常运行费用。
（三）改革医保付费制度

目前我国主要实行按服务项目付费的医保支付方式。这

种方式的优点是操作方便，但其缺点是便于医疗机构通过诱

导需求来增加收入。2011 年人保部公布了《关于进一步推医

疗保险付费方式改革和意见》。根据《意见》，付费方式改革

后，门诊医疗费用的支付将结合居民医保门诊统筹的普通开

展，适应基层医疗机构或全科医生首诊制的建立，探索实行

以人头付费为主的付费方式。这种付费方式依据医院或者医

生服务人群的数量，规定每个被服务人口的收费定额，由医

疗保险机构向医院支付一笔固定的费用作为购买医疗服务

的总费用，医院在合同期限内提供规定的医疗服务，并且医

院不能再收取任何额外的费用。按人头付费的优点非常明

显，不仅能够促使医疗机构主动控制医疗费用，减少诱导需

求，而且没有增加公共财政支出，没有降低基层医护人员的

收入水平，保证了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顺利实施。
（四）切实加强药品招标采购

首先，建立全国药品招投标平台，将各省区药品招标的

剂量、价格等信息在该平台予以公开。各个省区的中投标价

格可以在同一个平台上进行比较，促使药品生产厂家降低药

品报价。其次，建立全国互联互通的药品商业贿赂不良记录

制度。国外对药企商业贿赂的打击力度比较大，如德国规定，

行贿药企不仅要缴纳行贿金额 5 倍的罚款，收缴违法所得，

还将被驱逐出整个市场。最后，要加强药品生产和正常流通

过程中成本的监督和审计，真正掌握药品的生产成本和流通

成本，为药品集中招标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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